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新生兒首次投保申請無照片健保卡
第六類保險對象投保申請表      申請人簽名：
	承表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壹、被保險人(□只辦理眷屬投保、轉入時，請同時填寫被保險人的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姓名、身分別及眷屬資料。)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詳註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  分  別
	合於投保條件原因(原因詳說明四)
	已請領健保卡
	合於投保

日期

	
	
	
	榮 榮遺 地人

民 民眷 區口

□  □   □
	
	
	

	
	
	
	
	
	
	
	
	
	
	
	民前
	年
	月
	日
	
	
	是□

否□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縣       鄉鎮       村里        路

市       市區       鄰          街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同 戶 籍 地 址

	
	
	        縣       鄉鎮       村里        路

        市       市區       鄰          街

	
	
	
	
	

	聯    絡 

電    話
	電 話：

手 機：
	電子郵件信箱                @


貳、眷      屬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詳註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稱
謂
	代號
	合於投保條件原因(原因詳說明五、六)
	已請領健保卡
	合於投保

日期

	
	
	民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參、被保險人簽章：
	                           

	
	




   


被保險人不能

親自辦理原因：                              與被保險人關係：                        
　　　　　　　

受託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肆、投保單位審核結果

	本表各欄與證明

文件記載是否相符
	是 □

否 □
	投保單位

圖    記
	
	經辦人

簽章
	

	
	
	
	
	
	


   投保單位代號：                          投保單位名稱： 
＊註:已持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新式統一證號居留證之外籍人士，應以新式統一證號投保健保。倘已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由舊式統一證號變更為新式統一證號者，健保署會主動辦理統一證號變更作業並以居留證照片免費製發1張新式統一證號健保卡；收到新核發健保卡前，原持有之健保卡仍可正常使用。 查詢最新                    換發卡進度請至中央健保險署www.nhi.gov.tw網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如何申辦健保卡>更換、補發健保卡。
填表說明：

1、 被保險人或其眷屬合於投保條件時，被保險人應填寫本表一份送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

二、首次參加健保者（如新生嬰兒），請另填「請領健保卡申請表」，申請健保卡。
三、眷屬稱謂及代號請依下列規定填寫：    

	代號
	1
	2
	3
	4
	5
	6
	7
	8
	9
	0
	p

	稱謂
	配偶
	父母
	子女
	祖父母
	孫子女
	外祖父母
	外孫子女
	曾祖父母
	外曾祖父母
	其他榮民遺眷
	受監護人

	
	
	
	
	跨親等投保，請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聲明書


四、被保險人合於投保條件的原因請詳列，如：具有榮民身分且無職業、設籍滿六個月、轉換投保單位等。

五、眷屬合於投保條件的原因請詳列，如：喪失被保險人身分、新生嬰兒、結婚、設籍滿六個月、收養等。

六、成年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合於投保條件僅限下列原因，請依下列代號填寫：
	代號
	S
	P
	A
	H
	G

	原因
	在學就讀且無職業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符合本法所稱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生活
	應屆畢業且無職業自當學年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或服兵役退伍且無職業自退伍之日起一年內


七、辦理投保時，請攜帶身分證、戶口名簿；榮民(榮民遺眷)身分及成年眷屬，需另檢附榮民證(榮民遺眷證)、學生證…等相關證明文件。

八、被保險人以所持有效健保卡於健保署網站註冊完成後，不用出門或洽公所，袛要以註冊之健保卡進入健保署官網，經身分查證確認後，即可線上申辦各項便捷服務，未來陸續增加服務項目：
(1) 「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
1. 符合在公所投保之第六類被保險人申辦加保(僅限無眷屬依附投保者)、轉出、停保、復保作業。

2. 個人未繳納保險費查詢、單次約定轉帳繳費及電子繳款單申請及下載。
3. 隨同投保人員健保卡遺失申辦補發作業。
4. 查詢健保投退保情形-加退保日期、投保金額及依附眷屬投保資料。
5. 辦理個人通訊地址變更作業。
6. 線上保險費繳納證明申請。
7. 線上中英文在保證明申請
(2) 「健康存摺」：提供個人查詢就醫資訊、用藥狀況、個人保費繳納查詢。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如為未成年獨立投保者，請務必填寫法定代理人資料及聲明書。





(蓋章)





受託人身分


證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身


分證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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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電      話：





(蓋章)





(蓋章)





填表說明詳背面








